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[bookmark: _GoBack]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水务〕第1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乐山越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乐山越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岑参路“青江瑞园”项目建设过程中，既为该项目建筑垃圾处置运输方也为该项目现阶段的实际施工方，在未经核准的情况下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行为。当事人于2025年2月28日对倾倒的弃土进行了清运整改，并于同年4月17日补办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。

	处罚依据
	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10,000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5.19



